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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瑞士CCT China GmbH Switzerland合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述 

为积极把握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背景下中国冰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

契机，推进构建公司体育产业“两大核心体系”（即以赛事为核心的“优质 IP 赛

事运营体系”、以场馆为核心的“社会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贯彻落实“416 战略”，

获取并丰富冰雪产业链中具有核心价值以及围绕全民健身展开的优质 IP赛事及内

容，加速推进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公司”、“本

公司”)产业生态圈布局，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与 CCT China GmbH Switzerland

（以下简称“CCT”）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冰雪运动赛事商业开发、

推广、冰雪运动教育培训等领域达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为进一步夯实双方在冰雪运动领域的合作关系，基于公司与 CCT 各自在体育

产业及冰雪运动领域的优势资源以及良好的合作意愿，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

—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冰雪”）专项发展冰雪体育领

域，同时莱茵冰雪近日与 CCT 签署了《赛事视频版权（包括电视、新媒体、移动

App）分销权代理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获得了 CCT 2017/2018

赛季所有赛事在中国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独家赛事视频版权的分销权，以及

亚洲地区赛事视频版权的非独家分销权。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双方基本情况 

1、CCT 

公司名称：CCT China GmbH Switzerland 

住所：Lerzenstrasse 24, CH-8953 Dietikon, Switzerland 

法定代表人：Armin Harder 

CCT 是冰壶世界冠军巡回赛的唯一所有者及赛事主办方，将在 2017/18 赛季



举办多场赛事。 

2、莱茵冰雪 

公司名称：浙江莱茵冰雪运动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 535 号 17 楼 1704 室 

法定代表人：徐兰芝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背景 

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大师系列赛、世界冰壶冠军巡回

赛挑战者系列赛、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混合双打系列赛以及欧洲青少年冰壶巡回

赛，现已合并变更为冰壶世界杯。在过去的 11 年里，世界冰壶冠军巡回赛已经在

包括北美、欧洲和亚洲的 16 个国家，每年举办近 47 场赛事。 

为达成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及运营亚洲地区冰雪运动赛事，在亚洲

地区推广冰雪运动并进行商业开发，双方将在冰雪运动商业开发方面展开深度合

作。 

（二）协议主要条款 

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进行合作，如下： 

1、CCT 授予莱茵冰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的中国地区（包

括香港和澳门）独家的赛事视频版权分销权，包括电视、新媒体、移动 App 的赛

事视频版权分销。双方同意在前期合作良好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商议独家期延长

事项。 

2、CCT 授予莱茵冰雪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的中国地区（包

括香港和澳门）赛事视频版权的非独家分销权，包括电视、新媒体、移动 App 的

赛事视频版权的分销权。 

3、CCT 授予莱茵冰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在亚洲地区（除

中国外）的赛事视频版权非独家分销权，包括电视、新媒体、移动 App 的视频版

权的分销权。 

4、违约责任：双方必须严格按照本协议全面、实际履行义务。任何一方违反

本协议约定，违约方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四、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由 CCT 授予的中国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赛事视频版权分销权，

以及亚洲地区（除中国外）赛事视频版权的分销权，是本公司贯彻落实体育产业

“416 发展战略”，推进构建公司体育产业“两大核心体系”，夯实冰雪运动业务

布局，加速打造莱茵体育产业生态圈的重要一步，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公司与 CCT

之间的合作基础，助力公司把握中国冰雪运动推广与发展的良好契机，加速打造

拥有丰富赛事资源的体育赛事平台，提高公司的赛事运作能力、体育人才软实力

以及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夯实发展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基础，同时将对公司经济效

益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五、风险提示 

本次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对公司带来的经济效益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双

方后续合作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本协议未

涉及具体投资金额，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授权书》、《版权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